
環球科技大學健康與諮商中心團體諮商室使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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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會議(98.12)修正 

第 48 次校務會議（99.07）修正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處第 6次主管會議（105.01）修正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處第 2次主管會議（105.10）修正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處第 2次主管會議（108.09）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規範健康與諮商中心團體諮商室（以下簡稱本室）使用，並充分提供團體諮

商、教學及活動之用，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健康與諮商中心團體諮商室使用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使用規範及使用限制： 

一、 借用時間： 

(一) 星期一至五 08:10 ~ 21:00  

(二) 星期六   11:00 ~ 18:00  

二、 本室之使用以團體諮商及各輔導相關活動為最優先，其他教學、學術、藝文、會議、

集會、技職訓練、社團活動、體育及展覽等各類活動，由本中心評估在不影響本中

心活動及管理情況下，經同意始得借用。  

三、 為充份正當利用本室並輔助各行政及教學活動進行，凡本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基於業

務考量下，均可依本辦法申請借用本室；然申請借用本場所，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

一者，不予借用：  

(一) 有安全顧慮者。  

(二) 有破壞場地之疑慮。  

(三) 其他不宜出借理由者，由本中心依據借用狀況自行評估。  

第三條 申請借用程序： 

一、 登記借用時間：本中心服務時間內均可申請借用。 

二、 借用目的若為教學需要，通識課程請課程發展組排課後將課表知會本中心辦理登

記；若為活動需要，借用單位（人）需於借用日二星期前（含假日）親自至本中心

辦公室登記，經審查核可後，方得使用。恕不接受臨時借用。 

三、 若遇特殊情形不及於二星期前申請者，得向本中心陳述原因同意後辦理申請使用。 

四、 各借用單位（人）每個月僅可預約二次，超過二次恕不接受預約。 



第四條 場地使用管理： 

一、 使用方式若為夜間使用，需於當日下午五時前領取教室及器材櫃鑰匙，當日歸還；

若為假日使用，需於星期五下班前領取鑰匙；星期一歸還。借用單位（人）須負責

保管責任。 

二、 借用單位（人）須提前至本中心辦公室領取鑰匙（不可交給學生）；欲借用本室任

何設備須事先告知，並瞭解儀器設備之操作，借用者負責設備之保管責任至歸還鑰

匙為止。未事先告知者，恕不允許臨時借用。 

三、 使用者請先參閱設備器材使用方法，或接受本中心人員使用指導後使用之。 

四、 教師使用本室設備器材時，以親自操作為原則，並避免學生亂動儀器設備。 

五、 使用前請先檢視儀器設備有無故障，如發現異狀或使用中遇任何設備器材故障時，

請立刻停止使用並通知諮商輔導中心人員。 

六、 使用完畢之儀器設備應歸還原處，如有使用不當造成人為損壞時，應由借用單位

（人）負擔賠償責任，如有爭議，依環球科技大學財物盤點、報廢及破損賠償要點

辦理。 

七、 若各借用者、單位、社團違反上述任一情況達三次者，於一年內禁止再借用本室。 

第五條 場地使用優先順序： 

一、 欲借用單位（人）應於活動舉辦前至本中心辦理借用手續，由本中心視實際使用及

活動情形安排之。 

二、 若遇同一時段有二個以上單位申請時，依借用優先順序安排之。 

第六條 使用場地遵守事項： 

一、 進入本室嚴禁吸煙、及攜帶食物、飲料，場地之環境維護及善後清潔工作由借用單

位（人）負責。 

二、 未經核准，禁止擅自變動場地原狀；經核准變動者，於活動結束後，須回復原狀。 

三、 凡借用本室之單位人員，須負責該場地善後之清掃工作，並由本中心負責派員檢查

之。 

四、 若需使用視聽設備，事先須由本中心負責派員解說之。 

五、 經核准借用本室，不得變更活動項目內容或逕行轉讓。 

六、 凡於上課時間借用本室，其所播放之音量由本中心規範之。 

七、 借用本室所舉辦之活動，其性質是否符合其使用性質及是否租借，由本中心判定之。 



八、 各單位借用本室嚴禁吸菸、嚼檳榔及口香糖，並禁止攜帶任何易燃爆裂等違禁品入

內；其他未規範事項依由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規範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由學務處主管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